
国 中 ，、 国

知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二日 国发(1 987J 92号

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第一 总 贝。

一条 为加强公路的建设和管理，友

拌公路在国民经济、国防和人民生活中的作

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4年制

定本条例。

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国家干线公路(以下简称国道) , 

省、自治区、直辖市干线公路(以下简称省

远) ，县公路(以下简称县道) ，乡公路

(以 F简称乡道)。

本条例对专用公路有生lli.1Ë的，适用于专

用公路。

三条 rj:l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主管全

国公路事业。

四条 公路管理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的原则。

国道、省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

主管部门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因道中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速公

路， lá斗交通部批准的专门机构负责修建、养

护和管理。

县远 IB县( rli )公路主管部门负责修
建、养护和管理。

乡道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修建、养
护和l管理。

专用公路由专用单位负去修建、养护和

管理。

五条 公路、公路用地和1公路设施受

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侵
占和破坏。

第二 公路 设
六条公路发展规划应当以国民经

济、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为依据，并

与铁路、水路、航空、管道运输的发展规划

相协调，与城市建设发展规划相配合。

七条 国进友展规划由交通部编制，

报国务院审批。

省道发展规划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

路主管部门编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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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审批，并报交通部备案。

县道发展规划由地级市(或相当于地级

市的机构〉的公路主管部门编制，报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构审批。

乡道发展规划由县公路主管部门编制，

报县人民政府审批。

专用公路的建设计划，性!专)fj 单位

制，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并报当地公路主

管部门备案。

八条 国家鼓励专用公路用于社会运

输。专用公路主要用于社会运输时，经省、

n 治区、直辖市公路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改

划为省道或者县道。

九条 公路建设资金可以采取以下方

式筹集2 国家和地方技资、专用单位投资、

中外合资、社会集资、贷款、车辆购置附加

费和部分养路费。

公路建设还可以采取民工建勤、民LL1、公

助和以工代赈的办法。

十条 公路主管部门对利用集资、货

的高速公路、 -21:公路、二级公路和l

大型的公路桥梁、隧道、轮渡码头，可以向主Ì

往车辆收取通行费，用于偿还集资和贷款。

通行费的征收办法由交通部会同财政部

和国家物价局制定。

十-条公路建设)1j j出，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的规定办理。

十二条根据公路发展规划，确定新

建公路或者扩宽原有公路路基、增建其他公

路设施需要的土地， il~ 当地人民政府纳入JC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十三条 修建公蹄影响铁路、管道、

水利、 l包力、邮电等设施正常使用时，建设

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有关部门的同志。

十四条 公路主管 ;'i11 门负责对公盹注

设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和l检验 G 主i辽按国家有

犬规定验iki'?恪的公路、 /iJN 交 ，f;]' f也川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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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条 修建公路，山 2月同时修建公

路的防护、养护、环境保护等自己套设施。

公路建成后，应当按规定设置各种交通

标志。

一-
一

公路养护

第十六条 公路主管部门应当加iii公路

养护工作，保持公路完好、平整、畅通，挺

高公路的耐久性和抗灾能力。

进行公路维修应当规定修复期限。施工

期间，应当采取措施，保证车辆通行。临时

不能通行的，应当通过公去交通信;{'í[机关事

先发布通告。

第十七条 公路养护实行专业养护与 l\，;

工建勤养护相结合的制应。

民工建勤的用工、)口年数额不得超过国

家规定的标准。

.十八条 1JiJ有车辆的单位和i个人，必

须按照国家规定， ríi)公路养护部门缴纳养如

费。

十九条 养路费应当在国家规庄的ya

l 先11)1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词、

挪用、 t监月j 、截留、拖欠养路窍。

第二十条公路交通Jf}1严重灾害受 111

时，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功员和

组织附近驻军、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

位、城乡居民协助公路主管部门限期修复。

第二十一条 因公路修建、养护需要，

在空地、荒山、河流、滩涂取土采石，应当

征得县(市)人民政府同意。

在上述地点取土采石不得影响附近建筑

物和l水利、 Iß力、通讯设施以及农田水土保

持。

在县(市)人民政府核准的公路料场11{

fk采不i\ 任何单位和l个人不何借故问1括或者

索取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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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三十条修建跨越公路的桥梁、渡

槽、架设管线等，应当考虑公路的远景发

展，符合公路的技术标准，并事先征得当地

公路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思。

三十-条 在公路两侧修建永久性工

程设施，其建筑物边缘与公路边沟外缘的问

距为:国道不少于二卡米，省道不少于十五

米，县道不少于十米，乡道不少于五米。

三十二条 在公路上设置交叉道口，

必须经公路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

准。

管部门统筹规划并组织实施。

公路绿化必须按照公路技术标准进行。

公路两侧林木不得任意砍伐，需要更新

砍伐的，必须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 。

第四 路政

二十三条 公路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

保护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设施，有权依法

检查、制止、处理各种侵占、破坏公路、公

路用地及公路设施的行为。

二十四条禁止在公路及公路用地上

构筑设施、种植作物。禁止任意利用公路边

沟进行灌溉或者排放污水。

二十五条 在公路两侧开山、伐木、

施工作业，不得危及公路及公路设施的安

全。

二十六条不得在大型公路桥梁和公

路渡口的上、下游各二百米范围内采挖沙

石、修筑堤坝、倾倒垃坡、压缩或者扩宽汩

床、进行爆破作业。不得在公路隧道上方军n

洞口外一百米范围内任意取土、 采石、伐

术。

二十七条 通过公路渡口的车辆和人

员，必须遵守、渡口管理规平。

二十八条 未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

带车和铁轮车不得在铺有路面的公路上行

驶，超过桥梁限载标准的车辆、物件不得过

桥。在特殊情况下，必须通过公路、桥梁

H才，应当采取有效的技术保护措施。

二十九条 兴建铁路、机场、电站、

水库、水渠，铺设管线或者进行其他建设工

程，币要挖掘公路，挖掘、占用、利用公路

用地及公路设施时，建设单位必须事先取得

公路主管部门同意， ;3响车辆通行的，还须

征得公安交通管理机关 li U 意。工程完成后，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原有技术际准 ， 或者经协

商按照规划标准陪复或者改建公lM o

设计、修建交叉道口，必须符合国家规

定的技术标准。

三十三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批准，公路主管部门可以在必要的公

路路口、桥头、渡口、隧道口设立收取车辆

通行费的站卡及公路征费稽查站卡。

五 土
h
H

任

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

和个人，公路主管部门可以分别情况，责令

其返还原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没收非

法所得并处以罚讯。

三十五条 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养路

费、通行费或者违反本条例养路费使用规定

的，公路主管部门可以分别情况，贡令其补

交或者返还费款并处以罚款。

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公路主管部门给

予的处罚不服的，可以向上级公路主管部门

提出申诉z 对上级公路主管部门的处理决定

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

的，公路主管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三十七条 公路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

的，由公路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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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应当受治安管

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处理 z 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是g

.圄

J 、 附 贝IJ

三十九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公路"是指经公路主管部门验收认定

的城间、城乡间、乡间能行驶汽车的公共道

路。公路包括公路的路基、路面、桥梁、涵

洞、隧道。

水沟)及边沟(或者截水沟)以外不少于

一米范围的土地。公路用地的具体范围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

"公路设施"是指公路的排水设备、防

护构造物、交叉道口、界碑、测桩、安全设

施、通讯设施、检测及监控设施、养护设

、服务设施、渡口码头、花草林木、专用

房屋等。

四十条 本条例由交通部负责解释，

交通部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四十-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八年一月

"公路用地"是指公路两侧边沟(或者 一日 @ 

国

国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 国发(1 98 7J 98号

最近一个时期，全国内词的乡镇运输船舶(即乡镇中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合伙、承包经营

户的运输船舶)不断发生重大沉船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影响了社会安定。

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乡镇运输船舶元合格船舶、船员证照，严重超载，违章操

作 z 有的因为管理机构和管理工作不落实，特别是县、乡〈镇)人民政府水上安全管理责任

不明确，使一些地区处于失管失控状况。内河乡镇运输船舶的安全管理是一项社会性强、涉

及西广的工作，必须在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综合治理，才能扭转事

故多发的被动局面。为此，特作如下通知z

-、各地人民政府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组织

有关部门对本地区的渡口和乡镇运输船舶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顿和l检查，凡不符合规定的，一

律不准从事客货运输。

二、各地人民政府要在整顿和检查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内河乡镇运输船舶的安全情

况，制定出相应的管理措施，进一步明确县、乡(镇)人民政府的管理责任和权限，并由乡

(镇)人民政府在辖区内设立水上安全管理机构或管理人员，负责组织实施水上交通安全法

规和进行安全检查。今后，凡因管理不善造成重大事故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管理人员的责

任。

三、长江干线、珠江、黑龙江的安全监督管理，由交通部设置的港航监督机构统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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